
金安区 2019 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2019 年，根据中央、省、市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的实施意见，严格按照市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总体安

排，金安区全面启动项目支出绩效跟踪监控和部门整体绩效

评价工作。绩效目标管理实现了预算单位预算编制、执行监

督管理全程融入，绩效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一、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一)坚持制度先行， 全面规范绩效目标管理。

为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管理意识，先后印发《关于全面推

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金安区预算支出绩效评价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金安区预算支出绩效考评办法》等制度，为

预算绩效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依据。结合全年工

作实际，按照工作推进时间节点，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年度计

划，进一步明确了绩效指标设定参考依据和年度绩效评价操

作细则，切实将我区预算绩效工作推向规范化、常态化轨道。

（二）注重质量，组织开展绩效评价。

根据 2019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总体安排，对财政部门

牵头的财政扶贫资金、保障性安居工程、政策性农业保险等

重点项目支出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了预算绩效评价，资金规

模 36317 万元。通过评价，使项目实施质量、评价工作质量、

整改落实质量比往年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三）严格落实意见要求，实现了重点项目支出绩效管

理全覆盖。

根据中央、省、市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

见，对全区 50 万元以上的所有项目支出，全部纳入项目库

管理，填报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撰写绩效目标可行性

分析报告，未入库和未编制绩效目标的项目不得安排预算。

对预算单位 2020 年申请新设专项资金、新出台重大政策和

新确定项目，全部开展事前绩效评估，由预算单位据实编制

事前绩效评估报告。未开展绩效评估的，不得纳入项目库，

不得安排支出预算

经统计，2020 年我区共计编制一般公共预算绩效目标

245 个，比上年减少 11 个，涉及资金 149758 元，比上年增

加 2458 万元，基本实现了预算单位和项目资金全覆盖。

(四)注重实效，积极落实绩效结果应用

一是积极实践绩效评价结果与下年预算和当年预算执

行挂钩机制，对 2019 年财政部门(含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

的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结果进行了认真梳理和分析，结合

项目性质、评价分值、存在问题和实际整改情况，提出安排

建议，按规定收回当年预算执行滞后资金。另外通过对 2020

年预算绩效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对部分项目资金进行了不同

程度的调整与压减处理。

二是按照《预算法》和预决算事项公开要求，2018 年重



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和 2019、2020 年预算单位绩效目标设

定情况提交区政府和区人大常委会审核审议，并分别以财政

部门和预算单位名义在区政府网站进行了全面公开。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是制度建设方面还有待完善和提升。通过近几年坚持

不懈的努力，金安区绩效管理制度的框架基本构建完毕，但

是部分制度如绩效目标管理、第三方机构评价管理等制度已

经与目前工作要求不相适应，需要尽快完善提升。

二是规范成熟的评价指标体系还未建立。目前运用的指

标体系是参照上级或同行的相关数据搭建，下一步还需要继

续研究完善，即能体现业务特点、又切实可行、易于操作的

指标体系。

三是第三方机构绩效工作水平不高。第三方机构绩效评

价工作水平普遍不高，评价报告质量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财

政管理与培育方法单一，尚未建立财政、部门与第三方机构

绩效管理联动机制。

三、下一步工作

(一)补充完善绩效目标管理制度

严格按照省、市财政部门有关政策规定，对我区项目支

出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等文件进

行全面补充完善，为后续工作开展奠定坚实制度基础。

(二)建立切实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



在区分项目不同类型的基础上，围绕财政部门有关要求

和预算单位实际需求来设置指标，充分考虑项目实施后的目

标效益、项目运行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及项目所在部门职能特

点、年度计划等因素，设置科学、合理、规范、精细的指标

体系，最大限度的突出绩效管理对各项工作的规范和促进作

用。

（三)完善社会力量参与预算绩效管理机制

通过业务培训、联合评价等方式，继续加强对第三方机

构的培育，引导和规范第三方机构有序参与绩效评估、评价

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建立专家咨询与评审机制，组建涵盖

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专业的预算绩效管理专家库。


